
 

 

中臺科技大學 30+大學試辦計畫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
1150226教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  

1150429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第一條 中臺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擴大提供 30歲以上民眾跨域且具彈性的終身學習機會，建

立「時間無界、學習無界、年齡無界」之終身教育結合高等教育新模式，特設立「30+大學

試辦計畫推動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，並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教務長、招生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各學院院長組成，教務長為召集人。   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： 

一、研擬 30+大學之開班事宜及招生時程。 

二、審議 30+大學課程規劃。 

三、協調跨系所之開課事宜。 

四、研擬 30+大學學生之輔導機制。   

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應定期開會一次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，主席因故無法出席時，須指定一名

委員為代理人。  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依下列程序辦理： 

一、會議必須有過半數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表決須有出席委員之過半數同意， 始得

通過。   

二、主席得視需要邀請有關申請計畫人員列席。  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